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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说明

序号 意见 修改说明

1 完善河流基本情况

已完善二十埠河基本情况（含

长度、流域面积、流经区域、

入河支流、主要功能等），详

见P1-2

2 补充上一轮“一河一策”

实施方案实施完成情况

已补充上一轮“一河一策”实

施方案实施完成情况，详见P21-
28

3 进一步梳理3条河流存在的

主要问题，细化任务措施

已补充完善3条河流存在的主要

问题，并细化了任务措施，主

要问题详见P29-32，任务措施

详见P36-38

4 补充完善附图附表

已补充二十埠河水系图、二十

埠河管控范围图（含水质监测

点位置）、二十埠河水功能区

划图、二十埠河总体布置图；

已完善问题清单表、控制性指

标清单表、工程措施及责任清

单表，详见附图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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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河流概况

（1）河流水系

二十埠河又名龙塘河，位于城市东部，发源于新站区三十头街

道南部，流经杜圩、尖河湾、方桥坝、窦家湾、二十埠、钟油坊、

龙塘乡和程马圩至河上口入南淝河，河道全长 27km，流域面积

136km²。二十埠河瑶海段自包公大道到大兴塔陵园东侧水沟，下游

为肥东界，长 10.91km，境内流域面积 20.4km2。

（2）社会经济情况

瑶海区位于合肥市主城区东部，东与肥东县接壤，西、南滨南

淝河，北邻新站区，面积 64.4平方公里，辖 1个镇、12个街道，常

住人口逾百万。近年来，先后荣获国家级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

区、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

区、中国服装商贸名城、中国纺织服装流通转型升级特别创新奖等

多项荣誉。2023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761亿元、增长 3.5%，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3.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5.1%，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3%，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5.2%，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长。

当前，全区上下聚焦转型发展，把握合肥东部新中心建设、国

家级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区两大机遇，落实城区面貌转变、产业

转型升级、群众幸福感提升三大任务，实施城市能级、产业动能、

社会治理能力和效能四大提升工程，加快建设合肥东部新中心，全

力打造转型发展示范区、东部崛起新引擎、合肥新兴增长极，确保

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社会治理能力和效能四大提升工程，坚持



1、基本情况

2

产业立区不动摇，努力打造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示范区、老城

区更新改造示范区，早日成为高质量发展“千亿区”。

（3）流经乡镇及主要支流

二十埠河瑶海段流经龙岗街道筹备组、大兴镇、方庙街道、七

里站街道。二十埠河共有 3条主要支流，分别为小板桥河、楚汉河

及三十埠河，瑶海区境内有 1条主要支流，为小板桥河。

二十埠河流域水系图详见图 1-1。

表 1-1 二十埠河瑶海区涉及行政区划表

河流名称
流经县

（区）名
乡（镇、街道）名称 村（社区）名称 支流

二十埠河 瑶海区

龙岗街道筹备组 新站、马岗、史城

小板桥河

大兴镇 兴集、钟油坊、伏龙

方庙街道 站塘

七里站街道 恒通

个数合计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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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二十埠河水系位置图

（二）水资源现状

（1）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合肥市水务局关于印发《合肥市“十四五”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

控制指标》的通知（合水资函 [2022]25 号）明确了合肥市各县

（市）区、开发区用水总量及用水效率控制目标。

瑶海区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指标纳入合肥市市区统一考核，

2022年合肥市市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

双控行动确定控制指标全部达到年度控制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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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22年合肥市水资源管理控制指标完成情况

序号 水资源管理考核指标 2022年目标 2022年实际完成

1 用水总量（亿立方米） 市区 9.46 市区 8.87

2 万元 GDP用水量比 2020年下

降幅度（%）
市区下降 12% 市区下降 26%

3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 2020
下降幅度（%）

市区下降 15% 市区下降 25%

根据《2022年合肥市水资源公报》，2022年合肥市市区总用水

量为 8.87亿 m³，万元 GDP用水量为 11.03m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为 11.70m³，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为 8.43%。除用水总量外，其余

均达到目标要求，主要原因是人们的节水意识在逐渐提高。

（2）工业节水情况

瑶海区全面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强化工业节水，目前已完成

重点行业节水型企业 1家，非重点行业节水型企业 12家，瑶海区节

水型企业创建名录见下表 1-3。

表 1-3 瑶海区节水型企业创建名录

序号 企业名称 创建时间 备注

1 合肥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安能分公司 2019 市级

2 客来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市级

3 合肥琥珀家具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市级

4 安徽银通物联有限公司 2019 市级

5 安徽省通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2020 区级

6 安徽金生丽水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0 区级

7 合肥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2020 区级

8 合肥龙岗混凝土有限公司 2020 区级

9 朱砖井污水处理厂有限公司 2020 区级

10 合肥南阳电子元件厂 2020 区级

11 合肥普尔德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2020 区级

12 合肥海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2020 区级

13 安徽电信器材贸易工业有限公司责任公司 2020 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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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活节水情况

根据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我市污水处理费、水资

源费征收标准和理顺城市供水价格的通知》（合政办 [2015]53

号），合肥市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水价分为三级，第一级水量基数

为每户每年 152立方米（含 152立方米），水价为 2.85元/立方米；

第二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年 152-240立方米（含 240立方米），水

价为 3.74元/立方米；第三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年 240立方米以上，

水价为 6.41元/立方米。瑶海区居民用水由供水集团统一供水，全部

实行了居民阶梯水价制度。

瑶海区公共管网非居民用水户按照《合肥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

条例》（2018修订）的规定，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批准的年

度取水计划取水，超计划用水户应当向市节水办缴纳超计划加价水

费：①超计划用水百分之五～百分之三十的，超过部分按照现行标

准水价的一倍交费；②超计划用水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的，超

过部分按照现行标准水价的二倍交费；③超计划用水百分之五十以

上的，超过部分按照现行标准水价的三倍交费。

（三）水域岸线管理保护现状

（1）管理范围划界情况

根据《瑶海区南淝河、板桥河、二十埠河、小板桥河等河道管

理范围划定方案》的批复（瑶政秘〔2020〕13号）：

二十埠河瑶海段自包公大道~大兴塔陵园东侧水沟。河道长度

10.91千米，左右岸外缘边界线合计长度 21.51千米。

（1）划界标准：

无堤防段以河道开口线为河道管理范围线。有堤防段结合二十

埠河引水（综合治理）工程，一般河段以堤防外坡脚线 20m作为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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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管理范围线，特殊河段以堤防外坡脚线 10m作为河道管理范围

线。

（2）划界范围：左岸

1）无堤段

①自包公大道至姑溪路，以河道开口线作为河道管理范围线，

该段河道长度 4.34km，外缘边界线长 4.35km。

②自长临路至沈岗，以河道开口线作为河道管理范围线，该段

河道长度 1.22km，外缘边界线长 1.26km。

2）有堤段

①自姑溪路至长临路。姑溪路至龙谷华庭西南角围墙，河道管

理范围线为堤防外坡脚线向外扩 10m；龙谷华庭西南角围墙至长临

路堤防外坡脚线向外扩 20m。该段河道长度为 0.78km，外缘边界线

长 0.75km。

②自沈岗至大兴塔陵园东侧水沟（瑶海区与肥东县界处），河

道管理范围线为堤防外坡脚线向外扩 20m。该段河道长度为

4.34km，外缘边界线长 4.32km。

右岸

1）无堤段

①自包公大道至新安江路南 100m，以河道开口线作为河道管理

范围线，该段河道长度 4.21km，外缘边界线长 4.25km。

②自长临路北 180m至长临路，以河道开口线作为河道管理范

围线，该段河道长度 0.14km，外缘边界线 0.19km。

③自钟油坊二十埠河桥至小板桥河河口桥，以河道开口线作为

河道管理范围线，该段河道长度 0.83km，外缘边界线 0.72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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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自老铁路桥至月亮湾路，以河道开口线作为河道管理范围

线，该段河道长度 0.27km，外缘边界线 0.31km。

⑤自伏龙二十埠河桥至裕溪路县碑界，以河道开口线作为河道

管理范围线，该段河道长度 1.18km，外缘边界线 1.19km。

2）有堤段

①自新安江路南 100m至长临路北 180m，河道管理范围线为堤

防外坡脚线向外扩 20m。该段河道长度为 0.38km，外缘边界线长

0.40km。

②自长临路至钟油坊二十埠河桥，河道管理范围线为二十埠河

引水（综合治理）工程规划堤防外坡脚线向外扩 20m。该段河道长

度为 2.11km，外缘边界线长 2.13km。

③自小板桥河河口桥至老铁路，河道管理范围线为堤防外坡脚

线向外扩 20m。该段河道长度为 0.45km，外缘边界线长 0.45km。

④自月亮湾路至伏龙二十埠河桥，河道管理范围线为二十埠河

引水（综合治理）工程规划堤防外坡脚线向外扩 20m。该段河道长

度为 1.34km，外缘边界线长 1.35km。

（3）管理主体及主管部门：

管理主体：农林水务综合服务中心

主管部门：瑶海区农林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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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河道岸线现状图

（2）水域岸线利用现状

根据现场调查，二十埠河岸线利用主要包括桥梁、滚水坝等，

共 27处，其中桥梁 19座，滚水坝 8座。

表 1-4 二十埠河现有涉河建筑物调查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桥宽度（m） 备注
经度 纬度

1 包公大道桥 117.342792808 31.886922289 67
2 铁路桥 117.345536708 31.883872617 10
3 明皇路桥 117.347551047 31.881933380 32
4 临泉东路桥 117.348591744 31.876568962 50
5 凤阳东路桥 117.350906490 31.874892582 34
6 郎溪路桥 117.353591381 31.873854567 42
7 玉兰苑路桥 117.355635225 31.873520632 12
8 广德路桥 117.361207514 31.871023495 18
9 长江东路桥 117.362578123 31.870157142 48
10 军民路桥 117.362606942 31.869473714 15
11 襄河路桥 117.362988501 31.865482051 26
12 新安江路桥 117.364035903 31.861611624 56
13 长临路桥 117.362853049 31.856483240 17
14 费集路桥 117.365266352 31.855439055 35
15 龙岗路桥 117.369075774 31.854047794 55
16 钟油坊村桥 117.376671105 31.851177025 6
17 铁路桥 117.383082270 31.846156735 10
18 费兴路桥 117.389878987 31.837246437 7
19 大众路桥 117.392668485 31.836385448 52
20 滚水坝 1# 117.349534540 31.87553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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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位置

桥宽度（m） 备注
经度 纬度

21 滚水坝 2# 117.358632593 31.871598829
22 滚水坝 3# 117.363047509 31.866057385
23 滚水坝 4# 117.365139632 31.858391632
24 滚水坝 5# 117.367387324 31.854400505
25 滚水坝 6# 117.373508124 31.855741609
26 滚水坝 7# 117.378660648 31.851015557
27 滚水坝 8# 117.382512300 31.847295333

图 1-3 二十埠河涉河建筑物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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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环境现状

（1）入河排口设置情况

现状瑶海区二十埠河有排口 99个，其中城镇雨洪排口 97个，

污水排口 2 个（朱砖井污水处理厂排口、钟油坊污水处理厂排污

口），各排口分布情况详见表 1-5、1-6。

表 1-5 二十埠河现有排污口调查表

序

号
排口名称

排口位置
乡镇/街道

排放

方式经度 纬度

1 合肥市瑶海区朱砖井污水处

理厂排污口
117°21′50.58720″ 31°51′40.395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2 合肥市瑶海区钟油坊污水处

理厂排污口
117°22′37.90920″ 31°51′2.12760″ 大兴镇 直排

表 1-6 二十埠河现有雨水排口调查表

序

号
排口名称

排口位置
乡镇/街道

排放

方式经度 纬度

1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包公

大道桥雨水排口
117°20′34.60560″ 31°53′10.36320″ 方庙街道 直排

2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包公

大道桥下游 50米雨水排口
117°20′33.39600″ 31°53′12.21000″ 方庙街道 直排

3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铁路

桥上游 20米雨水排口
117°20′43.24560″ 31°53′2.46840″ 方庙街道 直排

4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铁路

桥下游 50米雨水排口
117°20′44.50200″ 31°52′59.94480″ 方庙街道 直排

5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明皇

路桥上游 40米雨水排口
117°20′48.70320″ 31°52′56.33760″ 方庙街道 直排

6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明皇

路桥上游 35米雨水排口
117°20′48.88680″ 31°52′56.17920″ 方庙街道 直排

7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明皇

路桥下游 250米雨水排口
117°20′55.38480″ 31°52′49.81080″ 方庙街道 直排

8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观鱼

台路下游雨水排口
117°20′54.54240″ 31°52′47.41680″ 方庙街道 直排

9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临泉

路桥上游雨水排口
117°20′53.49120″ 31°52′41.97720″ 方庙街道 直排

10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临泉

路桥下游 5米雨水排口
117°20′54.33000″ 31°52′34.43520″ 七里站街

道
直排

11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临泉

路桥下游 200米雨水排口
117°20′57.80760″ 31°52′31.77120″ 七里站街

道
直排

12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临泉

路桥下游 250米雨水排口
117°20′58.57080″ 31°52′31.36800″ 七里站街

道
直排

13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临泉

路桥下游 300米雨水排口
117°21′0.16200″ 31°52′30.30240″ 七里站街

道
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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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史城

桥上游北 150米雨水排口
117°21′3.21480″ 31°52′29.00640″ 七里站街

道
直排

15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史城

桥上游北 90米雨水排口
117°21′4.87440″ 31°52′27.96600″ 七里站街

道
直排

16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郎溪

路桥下游 20米雨水排口
117°21′14.25240″ 31°52′24.9492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17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郎溪

路桥下游 50米雨水排口
117°21′14.95800″ 31°52′24.585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18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玉兰

路桥上游雨水排口
117°21′20.21040″ 31°52′24.506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19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聚星

桥上游 260米雨水排口
117°21′44.81280″ 31°52′11.204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20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聚星

桥上游 220米雨水排口
117°21′44.74440″ 31°52′10.524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21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聚星

桥上游 100米雨水排口
117°21′36.29520″ 31°52′15.902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22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合店

路桥下游 20米雨水排口
117°21′31.11120″ 31°52′17.346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23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合店

路桥下游 30米雨水排口
117°21′32.20200″ 31°52′16.6152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24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小河

湾桥下游雨水排口
117°21′49.93920″ 31°52′2.751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25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襄河

路桥上游 50米雨水排口
117°21′46.62720″ 31°51′57.870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26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襄河

路桥上游 5米雨水排口
117°21′46.26000″ 31°51′57.002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27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襄河

路桥下游 2米雨水排口
117°21′46.27080″ 31°51′54.6552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28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新安

江路桥下游 5米雨水排口
117°21′50.52960″ 31°51′40.626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29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新安

江路桥下游 200米右岸雨水

排口

117°21′54.25560″ 31°51′36.0972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30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长临

路桥上游 200米雨水排口
117°21′51.64920″ 31°51′27.83160″ 大兴镇 直排

31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长临

路桥上游 80米雨水排口
117°21′46.75320″ 31°51′26.44560″ 大兴镇 直排

32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长临

路桥下游 20米右岸雨水排口
117°21′46.15560″ 31°51′22.29480″ 大兴镇 直排

33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长临

路桥下游 330米雨水排口
117°21′55.76400″ 31°51′19.26000″ 大兴镇 直排

34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长临

路桥下游 540米雨水排口
117°22′2.52120″ 31°51′15.15960″ 大兴镇 直排

35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长临

路桥下游 720米雨水排口
117°22′15.66480″ 31°51′12.72240″ 大兴镇 直排

36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钟油

坊社区桥上游 350米雨水排
117°22′26.68080″ 31°51′10.77120″ 大兴镇 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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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37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钟油

坊社区桥上游 120米雨水排

口

117°22′30.91080″ 31°51′5.23440″ 大兴镇 直排

38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与小

板桥河交口上游 220米雨水

排口

117°22′45.59520″ 31°51′3.69360″ 大兴镇 直排

39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与小

板桥河交口下游雨水排口
117°22′53.20560″ 31°50′53.84040″ 大兴镇 直排

40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铁路

桥下游 100米雨水排口
117°22′58.69920″ 31°50′43.30320″ 大兴镇 直排

41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铁路

桥下游 700米雨水排口
117°22′10.95960″ 31°51′14.48640″ 大兴镇 直排

42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变电

站下游雨水排口
117°23′21.60240″ 31°50′29.56920″ 大兴镇 直排

43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和平

路箱涵上游 20米处雨水排口
117°23′22.70400″ 31°50′25.38600″ 大兴镇 直排

44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和平

路箱涵应急污水处理站排口
117°23′22.76160″ 31°50′24.87840″ 大兴镇 直排

45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和平

路箱涵下游 60米雨水排口
117°23′23.19720″ 31°50′22.99920″ 大兴镇 直排

46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和平

路箱涵下游 190米雨水排口
117°23′22.71480″ 31°50′18.13560″ 大兴镇 直排

47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大众

路桥上游 280米雨水排口
117°23′23.08200″ 31°50′13.80480″ 大兴镇 直排

48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大众

路桥上游 200米雨水排口
117°23′25.40760″ 31°50′12.34320″ 大兴镇 直排

49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包公

大道桥下游 5米雨水排口
117°20′35.05920″ 31°53′11.421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50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包公

大道桥下游 10米雨水排口
117°20′35.57040″ 31°53′10.8168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51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铁路

桥下游 40米雨水排口
117°20′46.34520″ 31°53′0.387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52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明皇

路桥下游 5米雨水排口
117°20′53.00880″ 31°52′54.5988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53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明皇

路桥下游 15米雨水排口
117°20′53.72160″ 31°52′54.2712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54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明皇

路桥下游 150米雨水排口
117°20′56.42520″ 31°52′51.9348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55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明皇

路桥下游 300米雨水排口
117°20′55.87800″ 31°52′47.334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56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明皇

路桥下游 450米雨水排口
117°20′54.50640″ 31°52′41.847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57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临泉

路桥下游雨水排口
117°20′55.97160″ 31°52′34.590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58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郎溪

路桥上游 15米雨水排口
117°21′9.44280″ 31°52′26.432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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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郎溪

路桥上游 10米雨水排口
117°21′10.43640″ 31°52′26.414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60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郎溪

路桥上游 8米雨水排口
117°21′11.17080″ 31°52′26.4648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61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凤阳

东路桥下游雨水排口
117°21′5.26320″ 31°52′28.833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62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襄水

路桥上游雨水排口
117°21′48.5496″ 31°51′58.31279″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63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郎溪

路桥下游 70米雨水排口
117°21′16.05600″ 31°52′25.791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64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郎溪

路桥下游 80米雨水排口
117°21′16.57080″ 31°52′25.586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65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广德

路箱涵雨水排口
117°21′29.05560″ 31°52′22.857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66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合店

路桥下游 5米雨水排口
117°21′46.01880″ 31°52′11.082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67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老合

店路桥下游 30米雨水排口
117°21′46.59120″ 31°52′8.9328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68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襄水

路桥上游 7米雨水排口
117°21′47.46960″ 31°51′56.9268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69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襄水

路桥下游 2米雨水排口
117°21′47.55600″ 31°51′54.7632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70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襄水

路桥下游 60米雨水排口
117°21′47.75760″ 31°51′52.7292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71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新安

江路桥上游雨水排口
117°21′50.78880″ 31°51′42.962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72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新安

江路桥下游 20米雨水排口
117°21′51.84360″ 31°51′40.3632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73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新安

江路桥下游 200米左岸雨水

排口

117°21′55.65600″ 31°51′35.654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74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新安

江路桥下游雨水排口
117°21′55.38600″ 31°51′33.152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75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长临

路桥下游 10米左岸雨水排口
117°21′47.29320″ 31°51′22.61520″ 大兴镇 直排

76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长临

路桥下游 50米雨水排口
117°21′47.95920″ 31°51′21.21840″ 大兴镇 直排

77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长临

路桥下游 500米雨水排口
117°22′2.80200″ 31°51′16.54560″ 大兴镇 直排

78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长临

路桥下游 700米雨水排口
117°22′10.95960″ 31°51′14.486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79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尚氏

祠堂桥上游雨水排口
117°22′27.95520″ 31°51′8.1288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80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尚氏

祠堂桥下游 150米雨水排口
117°22′27.80040″ 31°51′8.85240″ 大兴镇 直排

81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尚氏

祠堂桥下游 350米雨水排口
117°22′27.50160″ 31°51′11.14920″ 大兴镇 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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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钟油

坊大桥下游雨水排口
117°22′36.69240″ 31°51′4.84920″ 大兴镇 直排

83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与小

板桥河交口上游雨水排口
117°22′52.55760″ 31°51′4.54680″ 大兴镇 直排

84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铁路

桥上游 50米雨水排口
117°22′56.57871″ 31°50′52.76477″ 大兴镇 直排

85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铁路

桥上游 200米雨水排口
117°22′59.20903″ 31°50′48.42940″ 大兴镇 直排

86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铁路

桥下游雨水排口
117°23′6.39600″ 31°50′42.70200″ 大兴镇 直排

87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大众

路桥上游 1050米雨水排口
117°23′21.82560″ 31°50′40.21800″ 大兴镇 直排

88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大众

路桥上游 1000米雨水排口
117°23′23.79480″ 31°50′38.69160″ 大兴镇 直排

89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大众

路桥上游 900米雨水排口
117°23′24.40320″ 31°50′36.03480″ 大兴镇 直排

90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大众

路桥上游 550米雨水排口
117°23′23.88120″ 31°50′25.31400″ 大兴镇 直排

91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大众

路桥上游 330米雨水排口
117°23′23.76600″ 31°50′18.12840″ 大兴镇 直排

92 合肥市瑶海区二十埠河大众

路桥下游雨水排口
117°23′34.75680″ 31°50′10.98240″ 大兴镇 直排

93 合肥市瑶海区龙岗路桥上游

2米雨水排口
117°22′7.03920″ 31°51′14.41080″ 大兴镇 直排

94 合肥市瑶海区龙岗路桥下游

5米雨水排口
117°22′9.82200″ 31°51′13.76280″ 大兴镇 直排

95 二十埠河小河弯桥上游 15米
左岸入河排口

117°21′50.84640″ 31°52′3.7272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96 大兴塔陵园排涝站入河排口 117°23′55.69080″ 31°50′13.51680″ 大兴镇 直排

97 大兴塔陵园排涝站入河排口

上游 5米入河排口
117°23′55.38840″ 31°50′13.56720″ 大兴镇 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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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二十埠河瑶海段汇水范围与排口位置示意图

（2）河道水质情况

根据生态环境部门关于二十埠河大兴塔陵桥 2023年全年水质监

测数据，对二十埠河水质监测成果进行评价。水质监测断面位置见

附图 2，水质指标全年变化情况详见图 1-5。

表 1-7 瑶海区二十埠河市控断面 2023年水质监测数据表

监测点

位

检测月

份

监测结果(mg/L）
水质类别 达标情况

高锰酸盐指数 COD NH3- N TP

大兴塔

陵桥

（水质

目标：

Ⅳ类）

1月 5.2 27 0.38 0.155 Ⅳ类 达标

2月 6.2 18 0.72 0.168 Ⅳ类 达标

3月 6.8 19 0.73 0.192 Ⅳ类 达标

4月 5.8 20 0.74 0.234 Ⅳ类 达标

5月 6.6 17 0.90 0.217 Ⅳ类 达标

6月 6.1 16 0.74 0.144 Ⅳ类 达标

7月 7.0 19 1.42 0.252 Ⅳ类 达标

8月 5.7 20 0.74 0.175 Ⅲ类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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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

位

检测月

份

监测结果(mg/L）
水质类别 达标情况

高锰酸盐指数 COD NH3- N TP

9月 6.4 13 0.94 0.185 Ⅳ类 达标

10月 5.1 20 0.32 0.106 Ⅲ类 达标

11月 4.7 17 0.30 0.091 Ⅲ类 达标

12月 4.8 18 1.04 0.126 Ⅳ类 达标

平均值 5.9 19 0.75 0.170 Ⅲ类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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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二十埠河 2023年全年水质指标变化图

（3）水功能区情况

根据《合肥市水功能区划》，二十埠河划分一级水功能区 1

个，二级水功能区 1个。

二十埠河瑶海肥东开发利用区

二十埠河是南淝河左岸支流，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划为“二十埠

河瑶海肥东开发利用区（一级）”。两岸工业园区集中，建有大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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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区、大店工业区、新站开发区、龙塘工业区等，在一级区划基础

上划分二级区划“二十埠河瑶海肥东工业用水景观娱乐用水区”。主

要污染源为企业污废水及城市生活污水，合肥市陶冲污水处理厂、

朱砖井污水处理厂尾水，水质管理目标近期为Ⅴ类，远期为Ⅳ类。

（4）入河支流水污染水环境情况

小板桥河作为二十埠河重要的一级支流，通过对小板桥河入二

十埠河断面的水质分析发现，小板桥河 2023年水质较好，全年平均

水质为 III类。小板桥河现有排口 93个，均为城镇雨洪排口，无入

河排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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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二十埠河一级水功能区划表

一级功能区名

称
水系 河流 所属区域

范围 水质代表断

面
长度（km）

水质管理目标
划分依据

起始断面 终止断面 2023 2030

二十埠河瑶海

肥东开发利用

区

巢湖
二十埠

河

瑶海、新

站、肥东

三十头街道

三十头村

二十埠河入南

淝河

二级区划确

定
33 Ⅴ Ⅳ 开发利用程度

较高

表 1-9 二十埠河二级水功能区划表

一级功能

区名称

二级功能

区名称
水系 河流 所属区域

范围 水质代表断

面

长度

（km）
功能排序

水质管理目标

起始断面 终止断面 2023 2030

二十埠河

瑶海肥东

开发利用

区

二十埠河

瑶海肥东

工业用水

景观娱乐

用水区

巢湖
二十埠

河

瑶海、新

站、肥东

三十头街道

三十头村

二十埠河入南

淝河

瑶海区大兴

镇
33 工业、景

观
Ⅴ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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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生态现状

（1）生态敏感区情况

生态敏感区主要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

和保留区、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地质

公园、森林公园、重要湿地及生态红线等。二十埠河不涉及生态敏感

区。

（2）河流水系连通情况

二十埠河瑶海区境内共有 8个滚水坝，枯水期除了维持城区河段

一定的水位之外，还有一定的下泄水量。管控范围内河段河道基本无

阻隔。

（3）水土保持情况

根据《合肥市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年）》（报批稿），二

十埠河流域主要位于江淮分水岭水源涵养保土区。根据《安徽省水土

保持公报（2023年）》，瑶海区现状水土流失面积分别为 0.48km²，

占土地总面积的 0.19%。

瑶海区水土流失面积见表 1-10。

表 1-10 2023年瑶海区水土流失面积一览表（单位：km²）

县区 国土面积 水土流失面积 轻度 中度 强烈 极强烈 剧烈

瑶海区 247 0.48 0.48 0 0 0 0

合肥市 11496 590.50 552.47 22.23 13.63 1.73 0.44

（六）执法监管现状

（1）管理保护机构设立情况

瑶海区自 2020年起全面落实河长制，设立了区、镇（街道、开

发区）、居委会三级河长管理体系，并结合多个部门的力量，共同推

进水环境的治理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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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海区成立了以区委书记、区长为总河长的领导机构，明确了各

级河长的职责，并通过河长会议制度、信息共享制度、工作督察制度

等协调解决河湖管理保护的重点难点问题。

区河长办运用“河长+检察长+警长”、府检联动机制，牵头各

相关部门组成联合督导组，发挥相关行业、部门的优势，形成工作合

力。瑶海区分别与肥东县、包河区、庐阳区、新站区建立南淝河、二

十埠河、板桥河、小板桥河跨界河流联合机制，开展联防联控行动，

多次现场查看南淝河、二十埠河、板桥河、小板桥河水体状况，并会

商问题排口、断面及水环境治理工程等事宜。

（2）执法队伍情况

河长制办公室主要承担河长制组织实施具体工作，负责办理河长

会议的日常事务，落实总河长、副总河长、河长确定的事项，负责拟

订河长制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监督、协调各项任务落实，组织实施

考核等工作。街镇、社区河长及河道监管人员主要负责协调和督促责

任水域治理和保护任务的落实，对责任水域进行日常巡查，及时协调

和督促处理巡查发现的问题，劝阻相关违法行为，对难以解决或者劝

阻违法行为无效的，及时报告区级河长、河长办或者区级相关成员单

位协调处理。

（七）上一轮“一河一策”方案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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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1

上
一
轮

“
一
河
一
策

”
问
题
整
治
情

况

分
项

主
要

问
题

及
成
因

简
要

剖
析

实
施

情
况

一
、

组
织

体
系
问

题

1 、
河

长
制

工
作

机
制

应

不
断
完
善

根
据

河
长

制
工

作
方

案
，

有
的

地
方

河
长

责
任

不
落

实
、

履
职

不

到
位

，
河

长
制

工
作

发
展

不
平

衡
。

各
相

关
管

理
部

门
分

工
虽

然

细
致

明
确

，
但

以
河

长
制

牵
头

，
各

部
门

协
调

联
动

的
机

制
还

有

待
加

强
。

河
长

公
示

牌
维

护
管

理
不

到
位

，
部

分
公

示
牌

存
在

破

损
现
象
，
人
员
变
动
没
有
及
时
更
新
。

区
河

长
办

持
续

督
促

街
居

河
长

、
副

河
长

单
位

履
职

尽
责

，

强
化

部
门
、
属
地
工
作
合
力
；

区
河

长
办

不
定

期
督

促
涉

河
属

地
做

好
河

长
公

示
牌

更
新

、

维
护

，
并

及
时

安
排

人
员

同
步

调
整

省
决

策
系

统
里

相
应

河

长
公

示
牌
信
息
。

二
、

水
资

源
保
护

问
题

1、
节
水
意
识
仍
需
提
升

城
镇
居
民
的
节
水
意
识
薄
弱
，
节
水
、
洁
水
宣
传
仍
需
强
化
。

结
合

“
世

界
水

日
”

、
“

中
国

水
周

”
，

每
年

3
月

22
日

，

区
农

林
水

务
局

（
水

务
科

、
河

长
制

工
作

科
）

联
合

相
关

部

门
和

属
地

，
在

辖
区

内
定

期
开

展
水

法
以

及
河

长
制

宣
传

活

动
，

现
场

发
放

宣
传

手
册

、
宣

传
物

品
等

，
进

一
步

提
高

群

众
节

水
、
护
水
意
识
。

三
、

水
域

岸
线
管

控
问

题

1 、
生
态
岸
线
比
例
较
低

目
前

二
十

埠
河

流
域

多
为

建
成

区
，

二
十

埠
河

河
道

两
岸

常
水

位

下
已

全
部

修
建

浆
砌

石
和

生
态

砖
直

立
堤

岸
，

生
态

岸
线

比
例

较

低
。

为
确

保
防
洪
安
全
，
城
区
河
流
多
为
硬
质
护
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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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项

主
要

问
题

及
成
因

简
要

剖
析

实
施

情
况

四
、

水
污

染
防
治

问
题

1 、
雨
污
合
流
问
题
尚
存

瑶
海

区
二

十
埠

河
段

在
综

合
治

理
中

，
基

本
完

成
入

河
排

污
口

截

排
任

务
。

但
瑶

海
区

老
城

区
占

比
较

大
，

仍
有

老
旧

小
区

存
在

合

流
制
排
水
情
况
。

通
过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
排

水
户

整
改

、
调

蓄
池

项
目

、
积

涝

点
整

治
、

管
网

清
淤

及
养

护
、

排
水

系
统

雨
污

混
接

改
造

工

程
等

，
近
年
来
，
瑶
海
区
水
质
一
直
保
持
稳
定
达
标
；

20
23

年
1-
12

月
，

瑶
海

区
5个

水
质

考
核

断
面

均
值

均
达

到
Ⅳ

类
水

考
核

标
准

，
其

中
南

淝
河

合
钢

二
厂

下
游

、
长

江
东

大

街
与

南
淝

河
交

叉
口

、
二

十
埠

河
瑶

海
区

出
境

、
小

板
桥

河

入
二

十
埠
河
口
等
4处

断
面
达
到
Ⅲ
类
水
标
准
；

20
24

年
1-
7
月

，
瑶

海
区

5
个

水
质

考
核

断
面

均
值

均
达

到

Ⅳ
类

水
考

核
标

准
，

其
中

南
淝

河
合

钢
二

厂
下

游
、

长
江

东

大
街

与
南

淝
河

交
叉

口
、

二
十

埠
河

瑶
海

区
出

境
等

3
处

断

面
达

到
Ⅲ
类
水
标
准
。

五
、

水
环

境
治
理

问
题

1、
存

在
城

市
地

表
径

流

污
染
现
象

瑶
海

区
境

内
二

十
埠

河
目

前
已

基
本

全
部

发
展

成
为

城
市

建
成

区
，

在
暴

雨
初

期
，

降
雨

径
流

将
地

表
的

、
沉

积
在

下
水

管
网

的

污
染

物
在

短
时

间
内

突
发

性
冲

刷
汇

入
受

纳
水

体
造

成
水

体
污

染
，
降
雨
过
后
直
接
导
致
河
流
水
质
变
差
。

近
年

来
，

瑶
海

区
持

续
加

强
沿

街
店

面
管

理
，

着
力

减
少

面

源
污

染
；

同
时

，
通

过
常

态
化

开
展

管
网

清
淤

、
积

极
谋

划

河
道

清
淤

项
目

等
措

施
，

旨
在

进
一

步
减

少
由

河
道

底
泥

或

管
网

内
污
染
物
造
成
的
水
体
污
染
。

六
、

水
生

态
修
复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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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项

主
要

问
题

及
成
因

简
要

剖
析

实
施

情
况

1 、
生

物
多

样
性

有
待

提

高

随
着

瑶
海

区
人

口
增

大
和

经
济

活
动

频
繁

，
生

态
系

统
受

干
扰

程

度
和

水
生

生
物

多
样

性
受

威
胁

程
度

与
日

俱
增

，
一

定
程

度
影

响

水
生
生
物
多
样
性
。

目
前

瑶
海

区
河

流
鱼

类
水

生
生

物
多

样
性

已
达

标
，

无
需

增

殖
放

流
。

七
、

执
法

监
督
问

题

1 、
联

防
联

控
机

制
有

待

深
入
落
实

瑶
海

区
二

十
埠

河
执

法
监

管
涉

及
水

利
、

生
态

环
境

、
自

然
资

源
、

住
建

、
农

业
、

林
业

、
交

通
等

相
关

部
门

，
存

在
多

头
管

理

现
象

，
监

管
难

以
形

成
合

力
，

监
管

效
率

相
对

较
低

；
河

流
动

态

监
管
能
力
不
足
，
信
息
互
通
存
在
壁
垒
，
无
法
实
现
实
时
共
享
。

针
对

整
改

缓
慢

的
排

水
户

，
瑶

海
区

坚
持

运
用

“
河

长
+警

长

+ 检
察

长
”

机
制

，
约

谈
企

事
业

单
位

主
体

，
对

持
续

敷
衍

整

改
的

排
水
户
，
交
由
执
法
部
门
严
肃
处
罚
；

通
过

查
看

区
级

自
建

的
巡

河
系

统
，

可
有

效
掌

握
街

居
河

长

巡
河

情
况
，
实
现
动
态
监
管
；

目
前

，
瑶
海
区
河
流
每
日
水
质
情
况
已
实
现
及
时
共
享
。

2 、
执

法
监

管
能

力
有

待

加
强
。

河
流

管
理

保
护

执
法

队
伍

人
员

少
、

经
费

不
足

、
手

段
单

一
、

力

量
弱

，
日

常
监

管
有

待
加

强
。

河
长

制
工

作
经

费
相

对
不

足
，

基

层
管
护
设
备
缺
乏
。
涉
河
监
管
信
息
化
手
段
不
够
、
能
力
不
足
。

自
20
20

年
9月

以
来

，
区

河
长

办
坚

持
组

织
人

员
不

定
期

开
展

暗
访

巡
河

，
持

续
督

促
街

居
河

长
履

职
尽

责
，

进
一

步
强

化

“
四

乱
”
问
题
整
改
成
效
；

不
定

期
督

促
各

涉
河

属
地

及
时

更
新

河
长

信
息

，
持

续
做

好

河
长

公
示
牌
更
新
维
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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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2

上
一
轮
“
一
河
一
策

”
目
标
指
标
达

成
情
况

分
类

河
流
控
制
性
指
标

类
型

阶
段
目
标

达
到
情
况

20
21

20
22

20
23

（
一
）
水
资
源
保
护

1、
用
水
总
量

面
上
型

符
合
合
肥
市
市
区
要
求

符
合
合
肥
市
市
区
要

求

（
二
）
水
域
岸
线
管
护

1、
管
理
范
围
划
定
成
果
执
行
率

（
1）

界
桩
、
界
碑
、
公
告
牌
完
好
率
（
%
）

河
流
型

10
0

10
0

10
0

10
0%

（
2 ）

违
规
侵
占
管
理
范
围
程
度

河
流
型

一
般

一
般

一
般

无
新
增

2、
岸
线
功
能
分
区
管
理
执
行
率
（
%
）

河
流
型

60
80

10
0

未
进
行
分
区

（
三
）
水
污
染
防
治

1 、
城
镇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
%
）

面
上
型

10
0

10
0

10
0

10
0%

（
四
）
水
环
境
治
理

1、
控
制
断
面
水
质
达
标
比
例
（
%
）

河
流
型

10
0

10
0

10
0

10
0%

2、
城
市
黑
臭
水
体
水
体
消
除
比
例

面
上
型

10
0

10
0

10
0

10
0%

（
五
）
水
生
态
修
复

1 、
水
系
连
通
性

河
流
型

良
好

良
好

良
好

良
好

2、
生
态
流
量
满
足
程
度

河
流
型

满
足

满
足

满
足

满
足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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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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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3

上
一
轮
“
一
河
一
策

”
任
务
措
施
落

实
情
况

类
别

序
号

措
施
名
称

措
施
内
容

实
施
情
况

（
一
）
组
织
体

系
建
设

1
健
全
工
作
机
制

完
善
公
众
监
督
举
报
反
馈
机
制
，
鼓
励
引
导

社
会
组
织
和
公
众
参
与
河
流
管
护
，
完
善
河

长
制
会
议
制
度
、
督
查
暗
访
、
信
息
共
享
、

联
席
会
议
等
制
度
。
强
化
跨
界
河
流
联
防
联

控
，
建
立
联
合
河
长
制
，
完
善
部
门
协
同
、

多
方
协
作
工
作
机
制
，
进
一
步
落
实
“ 河

长

+检
察
长
”、

河
警
长
制
。

保
持
河

长
公

示
牌

上
河

长
（

河
长
办

）
电

话
信

息
实

时
更

新
，
确

保
时

刻
接
受
群
众
监
督
；

组
织
人
员
不
定
期
开
展
暗
访
巡
河
，
及
时
发
现
问
题
并
转
办
至
各
相
关

责
任
单
位
；

进
一
步
完
善
信
息
共
享
机
制
，
确
保
每
日
水
质
数
据
实
现
及
时
共
享
；

与
庐
阳

区
、

包
河

区
、

新
站

区
、
肥

东
县

等
相

邻
县

区
，

分
别
建

立
跨

界
河
流
联
合
河
长
制
；

及
时
建
立
“
河
长
+检

察
长
”
、
“
河
长
+警

长
”
机
制
，
不
定
期
组
织

检
察
长
召
开
雨
污
混
接
整
改
约
谈
会
，
推
动
问
题
大
排
水
户
整
改
。

2
强
化
河
湖
管
护

责
任
落
实

持
续
完
善
组
织
体
系
，
推
进
河
长
制
责
任
体

系
延
伸
覆
盖

所
在
流

域
农

村
水

系
和

小
微

水
体

。
明

确
协

助
单

位
、
相
关
河
长
及
有
关

单
位
的
“一

河
一
策
”实

施
职
责
，
落
实
河
长

履
职
规
范
，
夯
实
巡
河
责
任
制
，
强
化
河
长

履
职
尽
责
。
河
长
人
员
调
整
，
及
时
做
好
工

作
交
接
。

不
定
期

开
展

小
微

水
体

、
黑

臭
水
体

排
查

，
确

保
辖

区
所

有
水
体

应
管

尽
管
；

持
续
督
促
副
河
长
单
位
、
各
街
居
河
长
履
职
尽
责
；

每
年
定

期
组

织
河

长
制

培
训

班
一
次

，
进

一
步

提
高

街
居

河
长
履

职
能

力
；

持
续
做
好
河
长
公
示
牌
信
息
动
态
调
整
；

待
市
级

河
湖

长
制

工
作

交
接

制
度
印

发
后

，
及

时
制

定
区

级
河
长

制
工

作
交
接
制
度
。

3
进
一
步
完
善
河

长
制
基
础
工
作

完
善
“一

河
一
档
”，

动
态
更
新
河
长
公
示

牌
，
推
进
河
长
制
电
子
公
示
牌
的
建
设
与

使
用
。

及
时
做
好
“
一
河
一
档
”
填
报
以
及
河
长
公
示
牌
信
息
的
动
态
更
新
。

4
完
善
公
众
监
督

举
报
反
馈
机
制

完
善
社
会
公
众
参
与
机
制
，
建
设
监
督
载

体
，
畅
通
监
督
举
报
渠
道
，
引
入
并
规
范
第

三
方
监
督
、
评
估
，
强
化
社
会
监
督
，
激
励

广
大
群
众
积
极
参
与
水
利
监
督
。

保
持
河

长
公

示
牌

上
河

长
电

话
及
监

督
举

报
电

话
及

时
更

新
、
每

年
定

期
在
区

政
府

网
站

公
布

各
级

河
长
名

单
，

确
保

更
多

途
径

接
受
公

众
监

督
。



1 、
基
本
情
况

类
别

序
号

措
施
名
称

措
施
内
容

实
施
情
况

（
二
）
水
资
源

保
护

1
提
高
水
资
源
保

障
能
力

按
照
“统

一
调
配
、
多
源
互
济
”的

要
求
，
采

取
“充

分
挖
掘
地
表
水
、
加
大
利
用
非
常
规

水
” 的

水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方
式
，
合
理
配
置

水
资
源
，
优
化
调
整
供
水
结
构
，
实
施
多
水

源
供
水
，
保
障
供
水
安
全
。

加
大

朱
砖

井
、

钟
油

坊
等
2个

污
水

处
理

厂
的

尾
水

综
合

利
用

，
优

化

供
水
结
构
。

2
持
续
推
进
各
领

域
节
水

强
化
推
进
企
业
节
水
改
造
，
加
大
非
常
规
水

源
利
用
，
提
升
污
水
处
理
能
力
和
标
准
，

建
设
再
生
水
利
用
设
施
，
提
高
再
生
水
利

用
率
。

加
强
节

水
型

社
会

建
设

，
推

进
钟
油

坊
污

水
处

理
厂

配
套

设
施
建

设
，

提
高
再
生
水
利
用
率
。

（
三
）
水
域
岸

线
管
护

1
更
新
完
善
管
理

范
围
标
识
标
牌

规
范
界
桩
界
碑
埋
设
，
及
时
修
复
损
坏
的

界
桩
界
碑
。
在
更
新
河
长
公
示
牌
时
，
标
注

二
十
埠
河
管
理
范
围
信
息
，
在
显
著
位
置
设

置
管
理
范
围
信
息
公
告
牌
。

及
时
更
新
完
善
河
长
公
示
牌
信
息
，
确
保
公
示
牌
位
置
方
便
易
找
。

2
持
续
实
施
岸
线

突
出
问
题
整
治

按
照
《
水
利
部
办
公
厅
关
于
深
入
推
进
河
湖

“清
四
乱
”常

态
化
规
范
化
的
通
知
》
要
求
，
针

对
侵
占
岸
线
现
象
、
不
符
合
岸
线
分
区
管
控

要
求
的
区
域
，
常
态
化
开
展
乱
占
、
乱
采
、

乱
堆
、
乱
建
等
行
为
的
清
理
整
治
行
动
。
建

立
长
效
机
制
，
加
强
监
管
力
度
，
严
禁
违
法

侵
占
岸
线
的
各
类
活
动
。

持
续
做

好
“

四
乱

”
问

题
排

查
、

整
治

；
及

时
拆

除
二
十

埠
河

东
海

五

金
城
跨
河
阻
水
建
筑
物
。

（
四
）
水
污
染

防
治

1
强
化
水
质
目
标

管
理

根
据
水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部
署
，
强
化
水
功
能

区
监
督
管
理
，
强
化
地
表
水
考
核
断
面
水

质
目
标
管
理
。

根
据
水

质
目

标
要

求
，

提
高

巡
河
质

量
，

加
密

巡
河

频
次

，
加
强

河
道

保
洁
，

深
入

推
进

住
宅

小
区

、
企
事

业
单

位
等

排
水

户
雨

污
混
接

问
题

整
改
，

积
极

谋
划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

河
道

清
淤

等
项

目
，

及
时
进

行
水

质
超
标

预
警

，
进

一
步

提
高

辖
区

5
条

河
流

水
质
，

确
保

水
质

稳
定

达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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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序
号

措
施
名
称

措
施
内
容

实
施
情
况

2
提
高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能
力

完
成
市
政
雨
污
错
接
混
接
点
治
理
、
破
旧
管

网
修
复
改
造
和
雨
污
分
流
改
造
，
基
本
做
到

污
水
管
网
全
覆
盖
，
生
活
污
水
全
收
集
、

全
处
理
。

持
续
开

展
雨

污
管

网
混

接
、

错
接
整

改
，

加
大

破
旧

管
网

修
复
力

度
，

深
入
实

施
住

宅
小

区
、

企
事

业
单
位

等
排

水
户

雨
污

分
流

改
造
，

加
强

积
涝
点
整
治
，
确
保
排
口
旱
季
无
流
水
、
汛
期
污
染
强
度
较
低
。

3
提
升
城
镇
生
活

垃
圾
处
理
水
平

完
善
垃
圾
分
类
收
运
体
系
，
推
进
生
活
垃
圾

从
源
头
减
量
，
规
范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设
施
建
设
和
运
行
监
管
，
实
现
城
镇
生
活
垃

圾
减
量
化
、
无
害
化
、
资
源
化
。

持
续
推
进
垃
圾
分
类
，
加
强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4
落
实
水
污
染
联

防
联
控
机
制

水
利
、
生
态
环
境
、
住
建
、
农
业
等
多
部
门

定
期
开
展
联
合
防
控
，
严
格
源
头
防
控
，
加

强
会
商
协
作
，
强
化
监
测
预
警
，
协
调
解
决

问
题
，
形
成
监
管
合
力
，
及
时
有
效
防
范

和
处
置
水
污
染
事
件
。

区
河
长

办
联

合
住

建
、

环
保

、
园
管

、
商

务
、

教
体

等
行

业
主
管

部
门

及
相
关

属
地

，
持

续
推

进
辖

区
内
问

题
排

水
户

整
改

，
进

一
步
提

高
入

河
水
质
；

加
强
水
质
监
测
预
警
，
确
保
水
质
稳
定
达
标
。

（
五
）
水
环
境

治
理

1
持
续
推
进
河
道

水
质
达
标

依
据
水
体
达
标
建
设
方
案
，
全
面
摸
排
河
流

污
染
源
调
查
，
20
23

年
组
织
实
施
河
道
污

染
治
理
，
20
23

年
瑶
海
区
二
十
埠
河
水
质

稳
定
保
持
为
Ⅳ

类
。

根
据

市
水

防
办

通
报

，
20
23

年
，

瑶
海

区
5个

水
质

考
核

断
面

均
值

均

达
到

Ⅳ
类

水
考

核
标

准
，

其
中

南
淝

河
合
钢

二
厂

下
游

、
长

江
东

大
街

与
南
淝

河
交

叉
口

、
二

十
埠

河
瑶
海

区
出

境
、

小
板

桥
河

入
二
十

埠
河

口
等
4处

断
面
达
到
Ⅲ
类
水
标
准
。

2
城
镇
面
源
污
染

治
理

加
强
流
域
初
期
雨
水
污
染
治
理
，
深
入
排

查
、
完
善
流
域
内
污
水
、
雨
水
管
网
，
建
设

一
批
初
期
雨
水
调
蓄
设
施
，
削
减
城
镇
面
源

污
染
，
推
进
河
流
水
质
达
标
。
20
23

年
，

推

进
二

十
埠

河
初

期
雨

水
调

蓄
等

工
程

建

设
。

目
前

，
瑶

海
区

南
淝

河
、

二
十

埠
河

、
小

板
桥

河
以

及
板

桥
河

等
4座

调
蓄
池
均
已
投
入
运
营
，
削
减
污
染
物
效
益
明
显
。



1 、
基
本
情
况

类
别

序
号

措
施
名
称

措
施
内
容

实
施
情
况

（
六
）
水
生
态

修
复

1
优
化
河
湖
水
系

连
通
和
生
态
用

水
调
度

以
现
有
自
然
河
湖
水
系
、
调
蓄
工
程
和
排
涝

工
程
为
依
托
，
保
持
生
态
水
位
，
减
少
控
制

性
工
程
对
水
生
生
物
的
影
响
。
推
进
水
系
连

通
工
程
建
设
实
施
，
在
优
先
保
证
应
急
备
用

水
源
供
水
和
生
态
需
水
量
的
情
况
下
，
持
续

优
化
区
域
河
湖
水
系
连
通
。

瑶
海
区
河
道
日
常
补
水
以
上
游
及
区
内
污
水
处
理
厂
尾
水
补
水
为
主
；

配
合
上
级
做
好
“
引
江
济
淮
”
等
水
源
调
度
工
作
。

2
维
护
水
生
生
物

多
样
性

持
续
加
强
增
殖
放
流
，
提
高
水
生
生
物
多

样
性
。

目
前
瑶
海
区
河
流
鱼
类
水
生
生
物
多
样
性
已
达
标
，
无
需
增
殖
放
流

3
推
进
河
湖
健
康

评
价
和
幸
福
河

湖
示

范
建

设

定
期
组
织
开
展
湖
区
资
源
现
状
调
查
和
健
康

评
价
，
逐
步
建
立
河
湖
健
康
档
案
，
实
行
动

态
管
理
，
以
此
为
基
础
，
对
标
幸
福
示
范
河

湖
建
设
评
价
标
准
，
大
力
推
进
幸
福
河
湖
示

范
建
设
，
积
极
争
创
幸
福
河
湖
。

20
22

年
，

委
托

第
三

方
完

成
二

十
埠

河
、

板
桥

河
、

小
板

桥
河

等
3条

河
流
的
健
康
评
价
报
告
编
制
；

20
23

年
，
委

托
第

三
方

完
成
二

十
埠

河
省

级
幸

福
河

建
设

实
施

方
案
编

制
；

20
24

年
，
瑶

海
区

二
十

埠
河
（

襄
水

路
桥

至
大

兴
塔
陵

段
）

上
榜

省
级

幸
福
河
湖
；

目
前
，
正
委
托
第
三
方
开
展
小
板
桥
河
市
级
幸
福
河
湖
方
案
编
制
。

( 七
) 执

法
监

管

1
完
善
河
湖
长
制

组
织
体
系

进
一
步
明
确
管
护
责
任
主
体
，
推
进
常
态
化

巡
查
；
设
置
河
湖
管
护
员
进
行
日
常
管
护
。

加
强
河
长
制
工
作
机
构
能
力
建
设
和
巡

（
护
）
河
队
伍
建
设
，
建
立
健
全
“河

长
湖
长

+河
长
办
+部

门
+巡

（
护
）
河
员
”的

河
湖

长
制
运
行
机
制
。

街
居
河
长
开
展
常
态
化
巡
河
，
今
年
以
来
，
已
累
计
巡
河
13
21
次
；

区
河
长

办
组

织
人

员
开
展

不
定

期
暗

访
巡
河

，
今

年
以
来

，
已

发
现

并

通
报
问
题
21
5处

，
截
至
目
前
，
已
完
成
整
改
20
8个

；

不
定
期

牵
头

区
级

相
关
部

门
和

属
地

开
展
联

合
巡

河
走
河

，
精

准
查

找

问
题
、
分
析
水
质
超
标
原
因
。

2
进
一
步
完
善
河

长
履
职
机
制

完
善
“ 河

长
+ 检

察
长
” 、

“ 河
长
+ 警

长
” 等

机

制

充
分
发

挥
府

检
联

动
作

用
，

不
定
期

联
合

区
检

察
院

开
展

问
题
大

排
水

户
整
改
约
谈
会
，
推
动
问
题
整
改



1 、
基
本
情
况

30

类
别

序
号

措
施
名
称

措
施
内
容

实
施
情
况

3
进
一
步
推
动
部

门
协
同
和
区
域

联
动

完
善
对
河
长
会
议
成
员
单
位
考
核
、
述
职
等

机
制
，
用
好
河
湖
长
制
生
态
检
察
官
工
作
机

制
，
督
促
部
门
落
实
河
湖
长
制
各
项
任
务
，

推
进
河
湖
管
护
步
入
制
度
化
、
法
治
化
轨

道
。
设
置
跨
县
区
河
湖
交
界
点
的
水
质
监

测
，
建
立
相
对
应
的
奖
惩
机
制
，
完
善
上
下

游
、
左
右
岸
河
湖
管
护
责
任
。

各
副
河

长
单

位
及

涉
河

属
地

，
每
年

定
期

开
展

河
长

履
职

情
况
述

职
报

告
；

对
河
道
开
展
常
态
化
水
质
监
测
、
汛
期
（
水
质
异
常
情
况
）
加
密
监
测

4
加
大
河
湖
管
理

保
护
投
入

进
一
步
加
大
河
湖
长
制
工
作
经
费
和
治
理

管
理
保
护
经
费
的
投
入
，
切
实
落
实
河
湖
管

护
经
费
，
建
立
日
常
管
护
制
度
，
切
实
保
障

推
进
河
湖
长
制
各
项
举
措
全
面
见
效
，
长
效

管
护
取
得
实
效
；
完
善
河
湖
管
理
信
息
管
理

系
统
，
建
立
和
完
善
河
长
信
息
、
河
湖
状

况
、
河
湖
管
护
绩
效
数
据
库
，
构
建
互
联
互

通
、
信
息
共
享
、
运
转
高
效
的
管
理
平
台
。

区
级
自

建
的

河
长
制

河
湖

信
息

管
理

平
台

可
用
于

记
录

街
居

河
长

日
常

巡
河
的

时
段

、
轨

迹
以

及
上

传
巡
河

发
现

的
问

题
等

，
便

于
更
好

地
掌

握
街
居
河
长
巡
河
情
况
。

5
进
一
步
畅
通
公

众
参
与
渠
道

推
广
“河

湖
长
制
+生

态
护
河
员
”模

式
，
聘

用
辖
区
热
心
居
民
担
任
“ 生

态
+ 护

河
员
” ，

充
实
河
湖
管
护
力
量
。
广
泛
动
员
社
会
各
界

力
量
参
与
推
进
幸
福
河
湖
建
设
，
打
通
河

湖
管
护
“最

后
一
公
里
”。

拟
联
合
团
委

等
部
门
成
立
河
长
制
志
愿
服
务
队
，
引
导
更
多
政
府
部
门

及
团
体
参
与

河
流
管
护
，
宣
传
河
流
保
护
知
识
，
以
期
带
动
更
多
公
众

参
与
其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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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问题

（一）水资源保护

节水意识仍需提升：瑶海区通过开展一系列水情宣传与节水教

育活动，节水减排意识已逐渐形成，但实际社会活动中水资源浪费

现象还屡见不鲜，节水意识尚未转化为节水行为准则，节水、洁水

宣传仍需强化。

（二）水域岸线管护

岸线突出问题整治。针对侵占岸线现象、不符合岸线分区管控

要求的区域，常态化开展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行为的清理整

治行动。

（三）水污染防治

存在大水量截流排口：二十埠河长江东路箱涵排口、慈湖路箱

涵排口、乐水路箱涵排口、和平路箱涵排口每日截流生活污水量

8400t，截流的生活污水会在雨后与雨水一起排入二十埠河，对二十

埠河水质造成较大影响。

朱砖井污水处理厂运行压力较大：朱砖井厂现状设计规模 5.5

万 m3/d，远景规划污水量 25.5万 m3/d，但实际运行规模按年平均

计，每日处理水量达 6.4万 m3/d，高峰时处理水量达 7.5万 m3/d。

超设计规模 20%。而由于朱砖井厂现状厂区已无扩建用地，因此朱

砖井污水处理厂一直处于高负荷运行状态。

部分小区存在雨污混接、错接问题：除四个大水量截流排口外

的其他排口上游的多个小区也存在雨污混接、错接等问题，导致部

分生活污水进入雨水管道最终进入二十埠河，造成二十埠河汛期污

染物浓度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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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环境治理

水质不稳定：①年度达标情况分析：根据上表分析，瑶海区出

境断面 2021 年年均值未达到“十四五”目标Ⅳ类水目标，其中

2021年主要超标因子为氨氮，超标倍数为 1.07；2022年、2023年年

度均值水质均值均已达到“十四五”Ⅳ类水目标。

②月度达标情况分析：2021年断面水质对比“十四五”目标

值，超标月份分别为 1-3月、5-8月以及 11月超标。其中化学需氧

量于 11月超标，超标倍数为 1.13；氨氮于 1月、3月以及 5-7月超

标，超标倍数分别为 1.24、1.94、1.77、1.61、1.63；总磷于 1-3月

以及 7 月、8 月超标，超标倍数分别为 1.33、1.13、1.10、1.07、

1.10。2022、2023年断面水质月均值均达到“十四五”Ⅳ类水目

标。

③根据对二十埠河近三年水质的年度及月度分析，二十埠河个

别月份水质达到Ⅴ、劣Ⅴ类，主要超标因子为氨氮、总磷，二十埠河

水质尚未实现稳定达标。

表 2-1 瑶海区二十埠河出境断面水质数据表

年份 月份
高锰酸

盐指数
COD 氨氮 总磷

水质类

别

“十四五”目

标达标情况

2021

1月

-

19 1.86 0.40 Ⅴ 超标

2月 16 1.23 0.34 Ⅳ 达标

3月 19 2.91 0.33 劣Ⅴ 超标

4月 17 1.39 0.30 Ⅳ 达标

5月 22 2.66 0.30 劣Ⅴ 超标

6月 28 2.42 0.28 劣Ⅴ 超标

7月 27 2.45 0.32 劣Ⅴ 超标

8月 25 1.38 0.33 Ⅴ 超标

9月 17 0.98 0.28 Ⅳ 达标

10月 27 0.75 0.18 Ⅳ 达标

11月 34 0.45 0.17 Ⅴ 超标

12月 15 0.77 0.19 Ⅲ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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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月份
高锰酸

盐指数
COD 氨氮 总磷

水质类

别

“十四五”目

标达标情况

2021年均值 - 22 1.60 0.29 Ⅴ 超标

“十四五”

目标
10 30 1.5 0.3 Ⅳ /

2022

1月 4.6 23 0.45 0.165 Ⅳ 达标

2月 5.4 22 1.35 0.130 Ⅳ 达标

3月 6.8 23 0.64 0.094 Ⅳ 达标

4月 6.6 21 1.39 0.195 Ⅳ 达标

5月 7.1 17 0.60 0.168 Ⅲ 达标

6月 7.6 24 0.87 0.165 Ⅳ 达标

7月 5.9 23 0.94 0.202 Ⅳ 达标

8月 5.9 17 0.54 0.174 Ⅳ 达标

9月 5.4 17 0.18 0.127 Ⅲ 达标

10月 4.8 20 0.72 0.176 Ⅲ 达标

11月 6.0 20 1.00 0.206 Ⅳ 达标

12月 5.3 20 0.81 0.185 Ⅲ 达标

2022年均值 6.0 21 0.79 0.166 Ⅳ 达标

“十四五”

目标
10 30 1.5 0.3 Ⅳ /

2023

1月 5.2 27 0.38 0.155 Ⅳ 达标

2月 6.2 18 0.72 0.168 Ⅳ 达标

3月 6.8 19 0.73 0.192 Ⅳ 达标

4月 5.8 20 0.74 0.234 Ⅳ 达标

5月 6.6 17 0.90 0.217 Ⅳ 达标

6月 6.1 16 0.74 0.144 Ⅳ 达标

7月 7.0 19 1.42 0.252 Ⅳ 达标

8月 5.7 20 0.74 0.175 Ⅲ 达标

9月 6.4 13 0.94 0.185 Ⅳ 达标

10月 5.1 20 0.32 0.106 Ⅲ 达标

11月 4.7 17 0.30 0.091 Ⅲ 达标

12月 4.8 18 1.04 0.126 Ⅳ 达标

年均

值
5.9 19 0.75 0.170 Ⅲ 达标

2023年均值 5.9 19 0.75 0.170 Ⅲ 达标

“十四五”

目标
10 30 1.5 0.3 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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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生态修复

生态流量不满足：根据对现场调查，二十埠河生态水位不足，

主要原因是二十埠河由朱砖井污水处理厂、钟油坊污水处理厂以及

新站区的陶冲污水处理厂对其进行补水，无其他补水来源，因此导

致二十埠河生态流量不足。

水生植物种类较少：二十埠河建设段现状水生植物群落包括挺

水植物、沉水植物、浮叶植物等，水生植物种类一般植株数量不多

且散布。

（六）执法监管

公众参与度不够：尽管瑶海区已开展了一系列河湖管理行动，

但相关信息的传递和普及还不够广泛，导致部分居民对河长制及相

关政策认知不足。虽然瑶海区尝试通过志愿服务队等形式引导公众

参与河湖管理，但这些渠道依然较为有限，未能充分调动广大居民

的积极性；公众参与河湖管理缺乏足够的激励措施，如表彰、奖励

等，这减弱了居民主动参与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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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节

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认真落实“重

在保护、要在治理”以及“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要求。以水

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为硬约束，严格水资源消耗总量与强度双控；

以水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为前提，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以合理调配

水源为重点，平衡生活、生产、生态需求；以保障供水安全为目

标，完善供水基础设施；以完善水供求调控机制为保障，提升需水

供水管理水平。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河湖长制，

加快推进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河湖长制从“有名有

责”到“有能有效”，加快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目

标。

（二）基本原则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的理念，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统筹协调河湖管理保护

与开发利用，促进河湖休养生息，维护河湖生态功能，为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针对河湖实际和流域特点，全

面梳理河湖管理范围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剖析问题原因，细化工作

目标，明确重点任务，实化工作举措，因河因湖施策。

——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和

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与水生态保护的要求，统筹上下游、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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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干支流、水陆域关系，对显著提升河湖健康水平、基础条件好

的管理保护措施，重点部署、优先安排。

——坚持近远结合、综合治理。按轻重缓急，有效衔接近远期

治理措施。综合供水安全、生态安全和水环境质量安全，突出以河

保湖、以支保干，实行标本兼治、系统治理。

（三）管控范围

“一河一策”实施方案管控范围均为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

理与保护范围。根据《瑶海区南淝河、板桥河、二十埠河、小板桥

河等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方案》的批复（瑶政秘〔2020〕13号），瑶

海区二十埠河河道管理长度 10.91千米，左右岸外缘边界线合计长

度 21.51千米；无堤防段以河道开口线为河道管理范围线。有堤防

段以堤防外坡脚线 20m作为河道管理范围线。

（四）实施周期

本次实施现状水平年为 2023年，方案实施周期为 2024年~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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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体目标

按照有依据、可量化和能考核的原则，提出水资源保护、水域

岸线管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五大任务的分项

目标和主要控制性指标，作为市级河长考核主要依据。

（一）水资源保护

——至 2026年，用水总量控制在年度分配指标范围内。

（二）水域岸线管护

水域岸线管护控制性指标需从岸线划界率等方面进行考核。

——至 2026年，界桩、界碑、公告牌完好率 100%。

——至 2026年，河湖“四乱”排查整治率达到 100%。

（三）水污染防治

水污染防治控制性指标主要从入河排口排查整治、城镇垃圾无

害化处理等方面进行考核。

——至 2026年，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率达到 100%。

（四）水环境治理

结合瑶海区二十埠河河长考核的任务与要求，水环境治理控制

性指标拟从控制断面水质、入河支流水质等方面进行考核。

——至 2026年，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100%。

——至 2026年，主要入河支流水质达标率达到 100%。

——至 2026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100%。

（五）水生态修复

主要从水系连通性、幸福河湖等方面进行考核。

——至 2026年，瑶海区二十埠河水系连通性良好。

——至 2026年，已完成二十埠河幸福河湖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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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任务与措施

（一）水资源保护

广泛开展节水宣传：创新节水宣传形式，加大节水宣传力度，

结合“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

“节水合肥行”等开展形式多样的节水宣传和节水护水志愿服务活

动，推进节水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工作。

加强非常规水源利用：推进朱砖井、钟油坊等 2个污水处理厂

的尾水综合利用。

（二）水域岸线管护

持续实施岸线突出问题整治：按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深入推

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的通知》要求，针对侵占岸线现象、

不符合岸线分区管控要求的区域，常态化开展乱占、乱采、乱堆、

乱建等行为的清理整治行动。建立长效机制，加强监管力度，严禁

违法侵占岸线的各类活动。

专栏一 水域岸线管护重点措施

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按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深入推

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的通知》要求，针对侵占岸线现象、

不符合岸线分区管控要求的区域，常态化开展乱占、乱采、乱堆、

乱建等行为的清理整治行动。建立长效机制，加强监管力度，严禁

违法侵占岸线的各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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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污染防治

补齐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短板，全面加强城镇污水收集、处理设

施建设。完善老旧城区雨水、污水管网，实施雨季溢流点综合整

治。

专栏二 水污染防治重点措施

①乐水路箱涵下游内涝隐患治理项目。对乐水路箱涵下游内涝

隐患进行整治，整治内容将乐水路箱涵下游现状明渠改造为雨水箱

涵长度约 272m以及新增箱涵排口等附属设施。

②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对猪鬃厂、华府嘉园、文明大院、金地

苑、方庙派出所宿舍、玉兰苑、钢西生活区等老旧小区实施整治，

完善小区雨污排水、增设停车位、内外墙粉刷、人行道铺装、沥青

路面摊铺、绿化提升、路灯监控设备安装、自行车棚整治等。

③城中村三年（2023-2025）攻坚计划。对张洼城中村、瓜子厂

地块、站塘城中村 F地块、和平路小朱岗城中村、赵仓坊城中村、

红光菜市场周边等区域实施三年攻坚计划。对乐水路箱涵下游内涝

隐患进行整治。整治内容将乐水路箱涵下游现状明渠改造为雨水箱

涵长度约 272m以及新增箱涵排口等附属设施。

④百大周谷堆农产品国际物流园环保治理项目。工程内容为周

谷堆沿街商业楼外立面、给排水管网及地面全部翻新改造设计、钢

结构大棚设计及勘察；各交易区管网修复、废水、冷凝水收集系

统、新建中水回用系统、部分排水系统、水产肉食区新建“天面”

雨水系统。

⑤南淝河流域主排箱涵积涝点整改工程一期。对 10条主排箱涵

修复、对金孔路、淮浦街两条市政道路及双河排涝站进水管道进行

整改。新建 d300-d1000雨水管道 0.8km，新建 d500-d800污水管道

0.6km，修复箱涵约 15.8km，新建 2座截流井及 2座一体化污水泵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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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瑶海区中心城区城市更新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主要建设内

容为小区内部阳台排水分类收集处理，针对雨污水管网混接、错

接、管网渗水进行雨污分流改造设计，新建智慧排水系统，加装防

涝防淹设施，针对地下空间出入口易倒灌进行改造设计及相关附属

设施建设与改造等。

⑦二十埠河流域 EOD项目。对二十埠河及其支流小板桥流域

内老旧病害管道进行提标改造，避免生活污水混接；对二十埠河沿

岸 4个问题排口涉及的 31个老旧小区进行雨污分流改造，避免汛期

污水随雨水直排入河。

（四）水环境治理

持续推进河道水质达标：对二十埠河与支流小板桥河、广德路

明渠部分河段以及沿岸部分坑塘进行清淤疏浚，保证瑶海区二十埠

河水质稳定保持为Ⅳ类。

（五）水生态修复

生态补水方案：根据《合肥市南淝河、十五里河水系生态补水

实施方案》，通过引用淠河灌区上游佛子岭、磨子潭、响洪甸、白

莲崖四大水库弃水，经淠河总干渠、滁河干渠至董铺、大房郢、蔡

塘水库调蓄后以及利用江水西引工程，对南淝河水系的南淝河干流

及其支流二十埠河等河道进行生态补水。

恢复生态系统：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对二十埠河岸线裸露段，

进行生态复绿。通过水土保持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雨水续集利

用、生态护坡等工程措施，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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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三 水生态修复重点措施

恢复生态系统：二十埠河流域 EOD项目：二十埠河下游设置初

期雨水净化缓冲带，其中恢复乔-灌-草植被约 74040m2，生态塘构建

约 16960m2，截留周边的城市面源污染，恢复周边地区生态系统稳

定性。在二十埠河开展生境营造并恢复沉水植物约 3万 m2；改造提

升项目范围内二十埠河生态护岸。

（六）执法监管

进一步畅通公众参与渠道：通过民间河（湖）长、企业河

（湖）长、河长+检察长等多元化方式巡河护河；每年组织社会志愿

者、群团组织参加河湖管护行动；保证河湖管理保护信息发布平

台、监督电话、手机 APP、网络举报平台等各种公众参与渠道畅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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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构建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政府组织实施、部门分工协作、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以瑶海区河长制管理制度为协调机

制，理顺发展改革、农林水务、生态环境、城乡建设等区直部门业

务关系，明确部门职责，强化组织分工，通过建立完善日常议事制

度、信息沟通制度，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要根据任务分工，将目

标、措施和工程项目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相关

领域、行业规划中，把河长制变为行之有效的行动依据，推动方案

顺利落实。

（二）严格考核问责

把河流管理保护任务的落实情况，河流水生态环境改善的成

效，群众满意度作为河长是否称职的考核指标，将考核结果作为地

方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对成绩突出的河长及责

任单位进行表彰奖励，对失职失责的严肃追责问责。完善考核机

制，上一级河长组织对相应下一级河长进行考核，加强干流各级党

委、政府落实河湖管护任务的监督考核。

（三）健全工作机制

完善部门协同、多方协作工作机制，相关部门密切协作配合，

按照职责分工抓好落实，合力推进河湖管理保护和河长制各项工

作。

深化“河长+检察长+警长”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检察监督、公安

执法职能作用，进一步强化河长办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协作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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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着力构建区域协作、部门联动、打防结合、快速有力的行政执

法、刑事司法和检察监督新格局。

（四）强化要素保障

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在推行河长制中的主渠道作用，积极争取上

级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鼓励通过市场的方

式，拓宽河长制项目投融资渠道，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河流治理。将

“一河一策”确定的重点任务纳入到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

落实要素保障。

（五）强化社会监督

通过主要媒体动态向社会公告河长名单，在河岸边显著位置、

人员密集的村镇竖立河长公示牌，标明河长职责、河湖概况、管护

范围、管护目标、监督电话等内容，接受社会监督。聘请社会监督

员、第三方对河湖管理保护效果进行监督和评价。进一步做好宣传

舆论引导、河湖保护科普教育，提高全社会对河湖保护工作的责任

意识和参与意识，营造共建共管共享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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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
海
区
二
十

埠
河
“
一
河
一
策

”
（
20
24
-2
02
6年

）
问
题
清
单
表

分
项

主
要

问
题

及
成
因

简
要

剖
析

一
、
水

资
源

保
护
问

题

节
水
意
识
仍
需
提
升

瑶
海
区

通
过

开
展
一

系
列

水
情
宣

传
与

节
水
教

育
活

动
，
节

水
减
排

意
识

已
逐
渐

形
成

，
但
实

际
社

会
活
动

中
水

资
源
浪
费
现
象
还
屡
见
不
鲜
，
节
水
意
识
尚
未
转
化
为
节

水
行
为
准
则
，
节
水
、
洁
水
宣
传
仍
需
强
化
。

二
、

水
域

岸
线
管

护

岸
线
突
出
问
题
整
治

针
对
侵

占
岸

线
现
象

、
不

符
合
岸

线
分

区
管
控

要
求

的
区
域

，
常
态

化
开

展
乱
占

、
乱

采
、
乱

堆
、

乱
建
等

行
为

的
清
理
整
治
行
动
。

三
、

水
污

染
防
治

问
题

存
在
大
水
量
截
流
排
口

二
十
埠

河
长

江
东
路

箱
涵

排
口
、

慈
湖

路
箱
涵

排
口

、
乐
水

路
箱
涵

排
口

、
和
平

路
箱

涵
排
口

每
日

截
流
生

活
污

水
量

84
00
t，

截
流
的
生
活
污
水
会
在
雨
后
与
雨
水
一
起

排
入
二
十
埠
河
，
对
二
十
埠
河
水
质
造
成
较
大
影
响
。

朱
砖
井
污
水
处
理
厂
运
行
压
力
较
大

朱
砖

井
厂
现
状

设
计
规
模

5.
5
万

m
3 /d

，
远

景
规
划
污

水
量

25
.5
万

m
3 /d

，
但

实
际
运
行

规
模
按
年

平
均
计
，

每

日
处

理
水

量
达

6.
4
万

m
3 /d

，
高

峰
时

处
理

水
量

达
7.
5
万

m
3 /d

。
超

设
计

规
模

20
%
。

而
由

于
朱

砖
井

厂
现

状

厂
区
已
无
扩
建
用
地
，
因
此
朱
砖
井
污
水
处
理
厂
一
直
处

于
高
负
荷
运
行
状
态
。

部
分
小
区
存
在
雨
污
混
接
、
错
接
问
题

除
四
个

大
水

量
截
流

排
口

外
的
其

他
排

口
上
游

的
多

个
小
区

也
存
在

雨
污

混
接
、

错
接

等
问
题

，
导

致
部
分

生
活

污
水
进
入
雨
水
管
道
最
终
进
入
二
十
埠
河
，
造
成
二
十
埠

河
汛
期
污
染
物
浓
度
升
高
。

四
、
水

环
境

治
理
问

题

水
质
不
稳
定

根
据

对
二

十
埠

河
近

三
年

（
20
21
-2
02
3）

水
质

的
年

度
及

月
度

分
析

，
二

十
埠

河
个

别
月

份
水

质
达

到
Ⅴ
、

劣
Ⅴ

类
，
主
要
超
标
因
子
为
氨
氮
、
总
磷
，
二
十
埠
河
水
质
尚

未
实
现
稳
定
达
标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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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问
题

及
成
因

简
要

剖
析

五
、
水

生
态

修
复
问

题

生
态
流
量
不
满
足

根
据
对

现
场

调
查
，

二
十

埠
河
生

态
水

位
不
足

，
主

要
原
因

是
二
十

埠
河

由
朱
砖

井
污

水
处
理

厂
、

钟
油
坊

污
水

处
理
厂

以
及

新
站
区

的
陶

冲
污
水

处
理

厂
对
其

进
行

补
水
，

无
其
他

补
水

来
源
，

因
此

导
致
二

十
埠

河
生
态

流
量

不
足
。

水
生
植
物
种
类
较
少

二
十
埠

河
建

设
段
现

状
水

生
植
物

群
落

包
括
挺

水
植

物
、
沉

水
植
物

、
浮

叶
植
物

等
，

水
生
植

物
种

类
一
般

植
株

数
量
不
多
且
散
布
。

六
、
执

法
监

督
问
题

公
众
参
与
度
不
够

尽
管
瑶

海
区

已
开
展

了
一

系
列
河

湖
管

理
行
动

，
但

相
关
信

息
的
传

递
和

普
及
还

不
够

广
泛
，

导
致

部
分
居

民
对

河
长
制

及
相

关
政
策

认
知

不
足
。

虽
然
瑶

海
区

尝
试
通

过
志

愿
服
务

队
等

形
式
引

导
公

众
参
与

河
湖
管

理
，

但
这

些
渠
道

依
然

较
为
有

限
，

未
能
充

分
调

动
广
大

居
民

的
积
极

性
；

公
众

参
与

河
湖
管

理
缺

乏
足
够

的
激

励
措
施

，

如
表
彰
、
奖
励
等
，
这
减
弱
了
居
民
主
动
参
与
的
意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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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
海
区
二
十

埠
河
“
一
河
一
策

”
（
20
24
-2
02
6）

控
制
性
指
标

清
单

分
类

河
流

控
制

性
指
标

类
型

阶
段

目
标

牵
头

部
门

20
24

20
25

20
26

（
一
）
水
资
源
保
护

1 、
用
水
总
量

面
上
型

符
合
合
肥
市
市
区
要
求

区
农
林
水
务
局

（
二
）
水
域
岸
线
管
护

1、
管
理
范
围
划
定
成
果
执
行
率

（
1）

界
桩
、
界
碑
、
公
告
牌
完
好
率
（
%
）

河
流
型

10
0

10
0

10
0

区
农
林
水
务
局

（
2）

河
湖
“
四
乱
”
排
查
整
治
率
（
%
）

河
流
型

10
0

10
0

10
0

区
农
林
水
务
局

（
三
）
水
污
染
防
治

1 、
入
河
排
污
口
排
查
整
治
率
（
%
）

河
流
型

10
0

10
0

10
0

区
生
态
环
境
分
局

（
四
）
水
环
境
治
理

1 、
断
面
水
质
优
良
比
例
（
%
）

河
流
型

10
0

10
0

10
0

区
生
态
环
境
分
局

2、
主
要
入
河
支
流
水
质
达
标
率
（
%
）

河
流
型

10
0

10
0

10
0

区
生
态
环
境
分
局

3、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率
（
%
）

面
上
型

10
0

10
0

10
0

区
生
态
环
境
分
局

（
五
）
水
生
态
修
复

1、
水
系
连
通
性

河
流
型

良
好

良
好

良
好

区
农
林
水
务
局

2、
幸
福
河
湖
创
建
目
标
完
成
率
（
%
）

流
域
型

10
0

10
0

10
0

区
农
林
水
务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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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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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措
施
及

责
任
清
单
表

类
别

序
号

措
施

名
称

措
施

内
容

完
成

时
间

（
年

）

责
任

分
工

措
施

类

型
牵
头

部
门

配
合

部
门

（
一
）
水

资
源

保
护

1
广
泛
开
展
节
水

宣
传

创
新
节
水
宣
传
形
式
，
加
大
节
水
宣
传
力
度
，
结
合

“
世
界
水
日
”
、
“
中
国
水
周
”
、
“
全
国
城
市
节

水

宣
传
周
”
、
“
节
水
合
肥
行
”
等
开
展
形
式
多
样
的

节

水
宣
传
和
节
水
护
水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
推
进
节
水
教

育

社
会
实
践
基
地
建
设
工
作
。

常
态
化
管
理

区
农
林
水
务

局
各
镇
街

面
上
型

2
加
强
非
常
规
水

源
利
用

推
进
朱
砖
井
、
钟
油
坊
等

2
个
污
水
处
理
厂
的
尾
水

综

合
利
用
。

持
续
推
进

合
肥
市
水
务

局
面
上
型

（
二
）
水

域
岸

线
管

护
3

持
续
实
施
岸
线

突
出
问
题
整
治

按
照
《
水
利
部
办
公
厅
关
于
深
入
推
进
河
湖
“ 清

四
乱
”

常
态
化
规
范
化
的
通
知
》
要
求
，
针
对
侵
占
岸
线
现

象
、
不
符
合
岸
线
分
区
管
控
要
求
的
区
域
，
常
态
化

开

展
乱
占
、
乱
采
、
乱
堆
、
乱
建
等
行
为
的
清
理
整
治

行

动
。
建
立
长
效
机
制
，
加
强
监
管
力
度
，
严
禁
违
法

侵

占
岸
线
的
各
类
活
动
。

常
态
化
管
理

区
河
长
办

区
河
长
办
成
员

单
位
、
相
关
镇

街

面
上
型

（
三
）
水

污
染

防
治

4
乐
水
路
箱
涵
下

游
内
涝
隐
患
治

理
项
目

对
乐
水
路
箱
涵
下
游
内
涝
隐
患
进
行
整
治
，
整
治
内
容

将
乐
水
路
箱
涵
下
游
现
状
明
渠
改
造
为
雨
水
箱
涵
长
度

约
27
2m

以
及
新
增
箱
涵
排
口
等
附
属
设
施
。

20
24

合
肥
东
部
新

中
心
建
设
管

理
办
公
室

区
园
林
绿
化
管

理
中
心

面
上
型

5
老
旧
小
区
综
合

整
治

对
猪
鬃
厂
、
华
府
嘉
园
、
文
明
大
院
、
金
地
苑
、
方

庙

派
出
所
宿
舍
、
玉
兰
苑
、
钢
西
生
活
区
等
老
旧
小
区

实

施
整
治
，
完
善
小
区
雨
污
排
水
等
。

20
24

区
住
建
局

面
上
型



类
别

序
号

措
施

名
称

措
施

内
容

完
成

时
间

（
年

）

责
任

分
工

措
施

类

型
牵
头

部
门

配
合

部
门

（
三
）
水

污
染

防
治

6
城
中
村
三
年
（
2

02
3-
20
25
）
攻
坚

计
划

对
张
洼
城
中
村
、
瓜
子
厂
地
块
、
站
塘
城
中
村
F地

块
、

和
平
路
小
朱
岗
城
中
村
、
赵
仓
坊
城
中
村
、
红
光
菜
市

场
周
边
等
区
域
实
施
三
年
攻
坚
计
划

20
25

区
住
建
局

面
上
型

7

百
大
周
谷
堆
农

产
品
国
际
物
流

园
环
保
治
理
项

目

工
程
内
容
为
周
谷
堆
沿
街
商
业
楼
外
立
面
、
给
排
水
管

网
及
地
面
全
部
翻
新
改
造
设
计
、
钢
结
构
大
棚
设
计
及

勘
察
；
各
交
易
区
管
网
修
复
、
废
水
、
冷
凝
水
收
集
系

统
、
新
建
中
水
回
用
系
统
、
部
分
排
水
系
统
、
水
产
肉

食
区
新
建
“
天
面
”
雨
水
系
统
。

20
25

合
肥
周
谷
堆

大
兴
农
产
品

国
际
物
流
园

面
上
型

8
南
淝
河
流
域
主

排
箱
涵
积
涝
点

整
改
工
程
一
期

对
10

条
主
排
箱
涵
修
复
、
对
金
孔
路
、
淮
浦
街
两
条

市

政
道
路
及
双
河
排
涝
站
进
水
管
道
进
行
整
改
。
新
建

d3
00
-d
10
00

雨
水
管
道

0.
8k
m
，
新
建

d5
00
-d
80
0
污
水

管
道

0.
6k
m
，
修
复
箱
涵
约

15
.8
km

，
新
建

2
座
截
流

井
及

2
座
一
体
化
污
水
泵
站
。

20
24

区
园
林
绿
化

管
理
中
心

面
上
型

9

瑶
海
区
中
心
城

区
城
市
更
新
基

础
设
施
补
短
板

项
目

主
要
建
设
内
容
为
小
区
内
部
阳
台
排
水
分
类
收
集
处

理
，
针
对
雨
污
水
管
网
混
接
、
错
接
、
管
网
渗
水
进

行

雨
污
分
流
改
造
设
计
，
新
建
智
慧
排
水
系
统
，
加
装

防

涝
防
淹
设
施
，
针
对
地
下
空
间
出
入
口
易
倒
灌
进
行

改

造
设
计
及
相
关
附
属
设
施
建
设
与
改
造
等
。

20
26

区
住
建
局

合
肥
东
部
新
中

心
建
设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面
上
型

10
二
十
埠
河
流
域

EO
D
项
目

对
二
十
埠
河
及
其
支
流
小
板
桥
流
域
内
老
旧
病
害
管

道

进
行
提
标
改
造
，
避
免
生
活
污
水
混
接
；
对
二
十
埠

河

沿
岸

4
个
问
题
排
口
涉
及
的

31
个
老
旧
小
区
进
行
雨
污

分
流
改
造
，
避
免
汛
期
污
水
随
雨
水
直
排
入
河
。

20
26

区
住
建
局
、

区
园
林
绿
化

管
理
中
心

河
流
型



类
别

序
号

措
施

名
称

措
施

内
容

完
成

时
间

（
年

）

责
任

分
工

措
施

类

型
牵
头

部
门

配
合

部
门

（
四
）
水

环
境

治
理

11
持
续
推
进
河
道

水
质
达
标

对
二
十
埠
河
与
支
流
小
板
桥
河
、
广
德
路
明
渠
部
分

河

段
以
及
沿
岸
部
分
坑
塘
进
行
清
淤
疏
浚
，
保
证
瑶
海

区

二
十
埠
河
水
质
稳
定
保
持
为
Ⅳ

类

20
25

区
园
林
绿
化

管
理
中
心

河
流
型

（
五
）
水

生
态

修
复

12
生
态
补
水
方
案

根
据
《
合
肥
市
南
淝
河
、
十
五
里
河
水
系
生
态
补
水

实

施
方
案
》
，
通
过
引
用
淠
河
灌
区
上
游
佛
子
岭
、
磨

子

潭
、
响
洪
甸
、
白
莲
崖
四
大
水
库
弃
水
，
经
淠
河
总

干

渠
、
滁
河
干
渠
至
董
铺
、
大
房
郢
、
蔡
塘
水
库
调
蓄

后

以
及
利
用
江
水
西
引
工
程
，
对
南
淝
河
水
系
的
南
淝

河

干
流
及
其
支
流
二
十
埠
河
等
河
道
进
行
生
态
补
水
。

20
26

合
肥
市
水
务

局
河
流
型

13
恢
复
生
态
系
统

二
十
埠
河
下
游
设
置
初
期
雨
水
净
化
缓
冲
带
，
其
中

恢

复
乔
- 灌

- 草
植
被
约

74
04
0m

2 ，
生
态
塘
构
建
约

16
96
0m

2 ，
截
留
周
边
的
城
市
面
源
污
染
，
恢
复
周
边
地

区
生
态
系
统
稳
定
性
。
在
二
十
埠
河
开
展
生
境
营
造

并

恢
复
沉
水
植
物
约

3
万

m
2 ；

改
造
提
升
项
目
范
围
内
二

十
埠
河
生
态
护
岸
。

20
26

国
资
集
团

河
流
型

( 六
）
执
法

监

管
14

进
一
步
畅
通
公

众
参
与
渠
道

通
过
民
间
河
长
、
企
业
河
长
、
河
长
+检

察
长
等
多
元
化

方
式
巡
河
护
河
；
每
年
组
织
社
会
志
愿
者
、
群
团
组

织

参
加
河
湖
管
护
行
动
；
保
证
河
湖
管
理
保
护
信
息
发

布

平
台
、
监
督
电
话
、
手
机

A
PP

、
网
络
举
报
平
台
等
各

种
公
众
参
与
渠
道
畅
通

常
态
化
管
理

区
河
长
办

区
河
长
办
成
员

单
位
、
相
关
镇

街

综
合
型



附图1 二十埠河水系图



附图2  二十埠河管控范围图（含水质监测点位置）

水质监测点：大兴塔陵桥



附图3-1 合肥市水功能一级区划示意图

N



附图3-2 合肥市水功能二级区划示意图

N



附图4 二十埠河“一河一策”实施方案总体布置图

表1  瑶海区二十埠河河长名录表

表2 二十埠河控制性指标清单

表3 二十埠河问题清单表

表4 二十埠河工程措施及责任清单表

各镇街

合肥市水务局

区园林绿化
管理中心

区园林绿化
管理中心

区住建局、
区园林绿化
管理中心

区生态环境分局

区生态环境分局

区生态环境分局

区生态环境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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